
確認後打勾 檢附文件 説明

1.推薦機關函文正本

2.急難救助申請書正本
第２頁須由承辦人員與主管核

章，以及單位用印

3.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與書面同意書(個資

同意書)正本
個案須勾選同意方能受理

4.全户户籍腾本正本

5.(中)低收入户證明正本或清寒證明正本

非(中)低收入户者，須另检附

全户最新年度國程局所得資料

及財產清冊資料正本

確認後打勾 檢附文件 説明

1.公私立醫院之住院診斷證明書正本

2.醫療費用收據或健保欠費證明

確認後打勾 檢附文件 説明

1.死亡證明書正本

2.葬儀社收據或證明喪葬費用文件

確認後打勾 檢附文件 説明

1.災害相關證明文件(如風美、水災等)正本

2.照片

※ 提醒:

1.請確認以上文件皆備齊後再提出申請，以免影響審核作業時程。

2.如有其他可證明文件亦可提供：如重大傷病證明、身心障礙證明、學生在學經明等。

3.检附資料如需正本卻提供影本，視同缺件，僅資料齊全者具備申請資格；逾期未補件

則視同放棄申請。

4.本表僅供責單位申請急難救助檢核用途，不必寄回本基金會。

感恩聖仁基金會急難救助申請資料檢核表

基本應備申請文件

急難事由佐證資料(依申請項目检附)

□申請醫療救助者(限事實發生六個月內)

□申請喪葬補助者(限事實發生六個月内)

□申請天然炎客救助者(限事實生三個月内)


